
东 莞 市 教 育 局  
东中招办〔2010〕3号 

 

关于做好 2010年全市初中毕业生 

升学体育考试工作的通知 

 

各镇（街）宣教办，松山湖科教局，各完全中学、初级中学： 

根据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10年全省初中毕业生升学体

育考试工作的通知》（粤教体函〔2010〕5号）精神，结合我

市实际，我局制定了《东莞市 2010年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

办法》。请各镇（街）宣教办、各完全中学、初级中学按照此《办

法》认真做好 2010年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的各项准备工作。 

 

附件：东莞市 2010年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办法 

 

 

二〇一〇年三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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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教育局办公室    主动公开   2010年 3月 5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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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东莞市 2010年初中毕业生升学 

体育考试办法 

 

一、指导思想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

年体质的意见》（中发〔2007〕7 号）、省教育厅《关于〈中

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

年体质的意见〉的实施意见》（粤教体〔2009〕82号）和《关

于做好 2010 年全省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工作的通知》

的要求，落实健康第一指导思想，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切实

提高广大青少年学生的健康素质，促进学生德、智、体、美

等方面全面发展，在总结以往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合理地评

价初中毕业生体育素质，促进学生养成体育锻炼的良好习

惯，提高学生健康素质水平。 

二、组织领导 

    在市教育局统一领导下，由市中招办、基教科、思政科

联合组成考务机构，具体组织实施。各镇（街）宣教办积极

配合，协助做好考场的布置及考务工作。 

三、考试对象 

    所有参加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的初中毕业生。 

四、考试时间：4月 20日至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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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考试项目为 2 项：200 米跑为省定必考项目，另一

项由考生本人在立定纵跳摸高、投掷实心球、一分钟踢毽子

3 项中选考 1 项。考生在中考报名时，在中考管理系统中选

择一项，选定项目后原则上不能再修改。 

六、体育考试成绩取两科考试项目平均分，满分为 100

分，平均分超过 100分的按 100分计。考试成绩按 40%折算

后计入学业考试成绩总分。 

七、体育尖子加分和病残学生免考、择考、缓考规定： 

（一）初中阶段参加省及以上教育部门或与体育部门联

合主办的体育比赛获前 6名（含个人项目和集体项目）者，

可免体育考试，体育考试成绩按满分计算（体育获奖成绩鉴

定由市教育局负责）。 

（二）确实丧失运动能力的残疾学生（有市残联核发的

残疾证明或三甲医院证明）、因身体健康问题在初中阶段已

办理免修体育实践课手续的考生（必须出具初中阶段免执行

《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手续表格，经学校加具意见后附在

成绩卡后），由考生在中考报名前提出免考申请，所在学校

应严格按照免考标准进行初审。审核同意后，需在中考报名

时，将免考考生的情况录入到中考管理系统并打印出汇总

表，在体育考试时报市监考小组组长审核批准，方可免体育

考试。免考考生的体育成绩按 60分（折算分为 24分）录入

成绩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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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身体发育异常、严重营养不良及肥胖症、畸形等，

但平时仍能上体育实践课的考生，可由本人在中考报名前提

出择考申请，在开设考试项目中自行选择力所能及的考试项

目。所在学校接到学生择考申请后，应严格按照择考标准进

行初审。审核同意后，需在中考报名时，将择考考生的情况

录入到中考管理系统并打印出汇总表，在体育考试时报市监

考小组组长审核批准，方可择考。选择两项考试（含必考科

目和选考科目）的，按实际得分计算体育成绩；选择一项考

试的，按实际得分的 80%计算体育成绩。 

（四）I度的考生按择考标准的要求可在体育考试项目（含

必考和选考项目）中选择自己力所能及的 2个项目进行考试；Ⅱ

度考生可选择择考或免考。 

    （五）临时有严重病伤，具有三甲医院证明的考生，可

申请缓考体育，缓考时间在文化课统考前，全市集中一次性

考试。 

    （六）择考评价标准 

1、营养不良〔计算公式：体重（公斤）/身高 2（米 2）〕 ： 

≤15.5—14.6为 I度；≤14.5为Ⅱ度。 

2、肥胖〔计算公式：体重（公斤）/身高 2（米 2）〕 ： 

≥26.5—29.9为 I度；≥30为Ⅱ度。 

3、严重脊柱弯曲：偏离中心线 2.5 厘米—3.4 厘米为 I

度；3.5厘米以上为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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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O型腿：两膝之间距离 10厘米—19厘米为 I度；20

厘米以上为Ⅱ度。 

5、X型腿：两脚之间距离 10厘米—19厘米为 I度；20

厘米以上为Ⅱ度。 

八、考试规则及评分标准 

（一）考试项目的规则与方法 

    1、200米跑 

    （1）场地及器材：原则上在 200米以上田径场上进行。

秒表若干块，使用前应校正。用发令枪或发令旗发令。不限

用起跑器。 

（2）考试方法：起跑姿势不限，可采用胶鞋、钉鞋或赤

脚跑步。其他按最新田径规则进行。 

2、立定纵跳摸高 

（1）场地：在与地面垂直的墙上划一条刻有标高（单位：

厘米）标志的尺。 

（2）动作规格：两脚自然开立成半蹲姿势，两脚前脚掌

同时用力蹬地向上跳起，上体伸展，用左或右臂向上伸直摸

高触（拍）墙壁。 

考试方法：每人连续跳三次，丈量受测试人手在墙壁上

触（拍）最高点与原地站立手在墙壁上最高触点间距离，取

其中最高一次的成绩。登记成绩时以米为单位，取两位小数。

丈量及登记时，均要唱出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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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投掷实心球 

（1）场地及器材：20 米长的平地一块。实心球球体直

径：14－14.5厘米；重量：男、女生均为 2公斤±20克；球

体为生胶铸造；球体内不得有滚动物。 

（2）动作规格：投掷前，原地两脚前后或左右开立，

身体正对投掷方向。双手举球至头上方稍后仰，双肩与起掷

线平行，原地双手用力把球掷向前方。球出手时双肩须与起

掷线平行，不得踩线或过线投掷。 

（3）考试方法：在投掷区划一条白线为起掷线，受试

者站在起掷线后。每人连续投掷三次，取其中最远一次成绩。

记录以米为单位，取两位小数，丈量起掷线后沿至球着地点

后沿之间的垂直距离。为了准确丈量成绩，应有专人负责观

察实心球着地点。丈量及登记时，均要唱读成绩。 

4、一分钟踢毽子 

考生在 1.5米×1.5米范围内，穿普通鞋，用膝关节以下

任何部位将毽子踢起，计算一分钟内踢毽的次数（踢毽子的

脚每完成一次踢毽动作后必须触地，算为完成一次）。 

（二）评分标准 

    所有项目的评分统一按省颁发的评分标准执行（见附件1）。 

九、组织实施 

（一）原则上每个镇（街）只设一个考点，考场的选定

以完全符合考试场地标准要求、便于封闭和大部分学校就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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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原则。 

    （二）考区应设立主考 1人，副主考 2人，纪检干部 1

人，监分员、卫生员、后勤工作人员等按需要配齐，并在考

试期间不能离开考场。考生家长和亲属不得参加考试的一切

工作。考试时实行考场封闭，除当席考生、主考、纪检干部、

监考人员和有关考务人员外，任何人不准进入考场。 

    （三）监考员（即裁判员）由市教育局中招办具体安排。 

（四）各考场要在考前按要求准备好所需场地、器材（除

指定由监考组自备的以外）。 

十、注意事项 

（一）各学校要切实组织好对学生的考前体检工作，体

检有异常的考生按第七条的有关规定处理。考试时，要加强

考场的医务监督，各镇街宣教办要协调落实一辆救护车及医

务人员到现场值班。 

（二）学校应按要求在考前编排好考生的考试秩序，考

生的“体育成绩登记卡”由学校在考试前从网上下载打印（见

附件 2），并贴考生大一寸彩照，加盖学校骑缝章，学校要派

出责任心强的领导或老师负责领队，有组织地依时带领考生

赴考。 

（三）考生必须提前三十分钟到达考场，由学校领队组

织队伍交监考人员检录，并组织学生认真做好准备运动，考

试后做好放松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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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在整个考试过程中，应按学校体育活动安全防范

工作的有关要求，重视和认真做好考生的安全保护工作，确

保体育考试工作顺利进行。 

    （五）在体育考试过程中严禁弄虚作假，徇私舞弊。各

单位和个人不得向监考人员馈赠钱物，监考人员不得收取单

位和个人的馈赠钱物，如有违反，将从严处理。 
 



附件 1：                 广东省 2010年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项目评分标准 

200米 投掷实心球 立定摸高 一分钟踢毽 分

值 200米场/男 200米场/女 400米场/男 400米场/女 男（米） 女（米） 男（米） 女（米） 男（次） 女（次） 

100 26.8  32.4  26.4  32.0  11.0 8.0 0.76 0.53 110 120 

95 27.6  33.2  27.2  32.8  10.2 7.20  0.71 0.48 100 110 

90 28.4  34.0  28.0  33.6  9.4 6.40  0.66 0.43 90 100 

85 29.0  34.6  28.6  34.2  9.2 6.25  0.64 0.41 85 95 

80 29.6  35.2  29.2  34.8  9.0 6.10  0.62 0.39 80 90 

75 30.2  35.8  29.8  35.4  8.8 5.95  0.60 0.37 75 85 

70 30.8  36.4  30.4  36.0  8.6 5.80  0.58 0.35 70 80 

65 31.4  37.0  31.0  36.6  8.4 5.65  0.56 0.33 65 75 

60 32.0  37.6  31.6  37.2  8.2 5.50  0.54 0.31 60 70 

55 32.6  38.2  32.2  37.8  8.0 5.35  0.52 0.29 55 65 

50 33.2  38.8  32.8  38.4  7.8 5.20  0.50 0.27 50 60 

45 33.8  39.4  33.4  39.0  7.6 5.05  0.48 0.25 45 55 

40 34.4  40.0  34.0  39.6  7.4 4.90  0.46 0.23 40 50 

35 35.0  40.6  34.6  40.2  7.2 4.75  0.44 0.21 35 45 

30 35.6  41.2  35.2  40.8  7.0 4.60  0.42 0.19 30 40 

25 36.2  41.8  35.8  41.4  6.8 4.45  0.40 0.17 25 35 

20 36.8  42.4  36.4  42.0  6.6 4.30  0.38 0.15 20 30 

15 37.4  43.0  37.0  42.6  6.4 4.15  0.36 0.13 15 25 

10 38.0  43.6  37.6  43.2  6.2 4.0 0.34 0.11 10 20 

5 38.6  44.2  38.2  43.8  6.0 3.85  0.32 0.09 5 15 

0 39.2  44.8  38.8  44.4  5.8 3.70  0.30 0.07 0 10 

  注:本表成绩按分数段排列,计算成绩时,将按实际成绩得分。200米跑采用百分之一秒计算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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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东莞市 2010年高中阶段学校招生 

体育考试成绩登记卡（样板） 

        镇（街）考场          学校 

准考证号                      姓名             性别         组别           

最高(后)成绩 成绩更正 

序号 考试项目 
成绩 

监考员 

签名 

更正后 

成绩 

监考员 

签名 

备注 

200米 

（200米场地） 
     

1 
200米 

（400米场地） 
     

2       

 
注： 1、此卡为原始记录表，不交考生和无关人员，由监考小组妥善保管。 

2、成绩只记录原始成绩，登记要准确、清楚、不得更改。如因特殊情况要更改，必须有即席监考员在更改成绩栏内更改并签 

名，同时在备注栏注明更改的原因。 

3、考试项目为 200米和考生自选项。200米成绩按所用场地登记。 

4、此卡放入考生档案，以便复测时对照。 

 

相 

片 

 


